



佳环建审﹝2026﹞1号
关于黑龙江省汤原县永久电站
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原开禹水电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黑龙江省汤原县永久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佳木斯市汤原县城西南香兰镇永久村东500m处，发电厂房坐标为东经129°45′43.360″，北纬46°41′8.200″。本次增效扩容改造不增高大坝，不扩建厂房，不新增取水。仅对原有水工建筑物进行加固、对原水轮发电机组设备进行拆除更换，并更换相应的电气设备。扩容改造后，电站装机为2台3200kW水轮发电机组和2台400kW小机组，增容后多年平均发电量2422×104kW·h，增加年发电量612×104kW·h。环保工程：取水口已设置拦鱼栅（依托引汤灌区）、生态流量在线监测设施，新建危废暂存点。项目总投资1820.65万元，环保投资14.12万元。
该工程建设总体符合国家相关规划。工程运行期将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bookmark: _Hlk169773133][bookmark: _Hlk173152266]（一）生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经调查，汤旺河珍稀濒危鱼类集中分布于生态环境较好的中上游及主要支流，下游多为鲤、银鲫等经济性鱼类。本次永久电站增容扩效工程影响河段不涉及珍稀濒危鱼类及其“三场”。
[bookmark: _GoBack]永久电站与引汤灌区共用引汤总干渠引水，2024年实施的引汤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已在引汤总干渠拦河闸前布设拦鱼电栅，本项目可依托该设施实现鱼类拦截，有效阻隔鱼类误入引水系统，减少鱼类伤亡，同时有效减少生物类异物进入机组的概率，保障水轮发电机组长期稳定运行。永久电站已在引汤渠首安装生态流量在线监控装置并于2024年进行联网，保证生态流量下泄，确保河流不存在脱水情况，满足下游河段内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二）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本工程不改变引用水资源量，不改变水工建筑物总体布置；增效扩容前后下游河段水文情势无明显变化，水轮机尾水对发电厂房下游河道水温、水质基本无影响；运行期不增加劳动定员，废水主要为管理站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掏，外运积肥。
（三）其他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工程运行噪声主要为发电机组、变压器运行产生，建设单位已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发电机组、变压器进行基础减振，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其对周边影响不大。电站运行过程中的机械维修将产生一定量的废机油，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的有关规定，采用与危险废物相容性设施收集暂存至危废贮存点，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并履行相关手续，严禁危险废物随意处置；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应新增危废贮存点，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设计、建造和管理。
三、该项目已完工，但仍需追溯落实环境保护 “三同时” 制度要求，你单位应对照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全面核查项目实际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配套情况、污染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及生态保护成效。须依法依规补办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验收合格后方可稳定运营；验收过程中发现的环境问题，应同步制定整改方案并限期完成。
四、佳木斯市汤原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环评补批后的全过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表》和批复文件送至佳木斯市汤原生态环境局，并主动配合其开展追溯性监督检查。佳木斯市汤原生态环境局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重点核查项目 “三同时” 制度追溯落实情况、竣工环保验收补办进展及整改措施落地成效，强化运营期间的常态化监管，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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